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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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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5,000 万元，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

和评估值的，以较高者为准； 

（三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5,000 万元； 

（四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

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； 

（五）交易的成交金额（含承担债务和费用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的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5,000 万元； 

（六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%以上，且

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500万元。 

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，取其绝对值计算。 

第七条  公司发生本办法第二条对外投资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应经董

事会审议通过： 

（一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%以上，该交易

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，以较高者为计算数据； 

（二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涉及的资产净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,000 万元，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

和评估值的，以较高者为准； 

（三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,000 万元； 

（四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

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万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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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，取其绝对值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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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公司的对外投�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第二十二条  在对外投“事�未披露前，各知情人员均“有保密义务。 

第二十三条  子公司须遵循公司信息披露事Ȁ管理制度，公司对子公司所有

信息享Ȁ知情权。 

第二十四条  子公司提供的信息应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在第一时间报送公

司，以便董事Ȁ秘书及时对外披露。 

第六章 䲴则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所称“以上”、“内”含本数，“超过”、“过”不含本数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未尽事“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“法规、规范性文Ȁ以及

《公司章程“的有关规定执行。本办法与Ȁ关法律“法规、规范性文Ȁ以及《公

司章程؀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有关法律؀法规、规范性文؀以及《公司章程؀的

规定为准。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由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“生效及实施，修订时亦同。 

第二十八条  股东会授权董事“住责解释和修订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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